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促进商贸行业
升规纳统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关于促进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的有关要求，通过政策鼓励、支持、引导、进一步培育壮大我区限额以上商贸流通单位群体，激发小微企业发展动力，推动小微企业快速发展，确保达限单位及时入库，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现结合我区经济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对象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统计制度，在扎赉诺尔区工商注册登记、依法经营、按章纳税的限额以上批零住餐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限额以下批零住餐样本抽样单位；扩限样本监测单位。
按照国家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规定，商贸企业达限标准具体为：
1.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包括2000万元，下同）；
2.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
3.住宿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
4.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
二、奖励措施
（一）扶持优惠优先。国家、自治区、市和我区支持商贸行业发展的项目申报、资金扶持、消费促进、展会活动、政府采购等方面，原则上优先支持商贸行业限额以上单位。
（二）实行资金奖励。
1.支持批发业发展。对新升规纳库的批发业单位，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2.支持零售业发展。对新升规纳库的零售业单位，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3.支持住宿业、餐饮业发展。对新升规纳库的住宿业、餐饮业单位，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
4.支持工业、农畜企业成立销售公司。支持工业、农畜企业“产销分离”，当年注册且纳统成功的贸易企业或个体（每家工业企业仅限一家），除享受纳统奖励之外，额外奖励3万元。
5.鼓励电商企业发展。对注册地在扎赉诺尔区且纳统的电子商务企业，除享受纳统奖励外，当年网络零售额达到1000万元、3000万元、1亿元以上的，分别再给予5万元、10万元、15万元奖励。纳统一年后，年销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的，当年再给予奖励5万元。
6.支持各类综合市场统一收银。对实现统一收银、统一结算、统一账目管理且升规纳统的农贸市场、建材市场、商业综合体等综合市场，给予5万元奖励。
7.增速贡献奖励。批发业、零售业单位在库期间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于所在行业限额以上单位平均增速5个百分点的，给予3万元奖励；10个百分点的，给予5万元奖励；20个百分点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励。住宿业、餐饮业单位在库期间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速高于所在行业限额以上单位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的，给予1万元奖励；15个百分点的，给予2万元奖励；20个百分点以上的，给予3万元奖励。
注：若某行业仅有一家在库单位，则用扎赉诺尔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作为该行业平均增速进行对比。
（三）给予单位统计补助。由区统计局负责对限额以上批零住餐单位升规入库、扩限样本监测单位、限额以下批零住餐样本抽样调查单位统计人员进行网报业务、台账管理规范等培训和考核，凡考核合格的，对每个统计员（1企1人）给予每月100元的补助。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必须是在扎赉诺尔区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二)新增“限额以上批零住餐单位”必须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升规要求，并经国家统计局审定纳入当年单位一套表名录库的单位法人或者个体工商户。
(三)单位必须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无严重失信行为，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及其他违法行为。单位财务管理和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并按时向业务主管单位、统计部门等报送相应报表，上报数据全面、及时、准确。
四、附则
（一）对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收回奖励资金，同时在3年内取消该单位申报奖励资金的资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本奖励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有效期三年。最终解释权归扎赉诺尔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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